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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宣導及監察住宅滴水問題 
 

近日，收到筷子基區多位市民反映，其住所的單位樓上在午夜或特定的時間

都會有大量的水流下，由於筷子基多數樓宇都裝有花籠，大量水流下撞擊雨篷時

會發出巨大的聲響，尤其於午夜或凌晨時分，聲響更大，不單影響市民休息，流

至街道時，更會滴濕街道上的車輛或行人，“中招＂後亦只能感到無奈。居民多

次向管委會反映，更嚴重者甚至報警求助，但警員到現場後水已“流乾流淨”，

只能作出基本的勸喻，一段時間後亦故態復萌，受影響的市民只能“硬食＂，為

此，本人有以下建議： 

 

1. 根據第 28/2004 號行政法規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第一章第十四條禁止排放廢水

或任何污染性液體到公共地方的規定，相關行為已屬違法，政府應多宣導及

監察住宅關於滴水問題的嚴重性，令市民更清楚其行為已觸犯法例。 

2. 政府應聯合相關部門共同主動聯絡各區住宅的管委會或業主會，了解各區住

戶關於滴水問題的影響，制定針對性的措施，與住戶共同解決問題。 


